[bookmark: _Toc496882819]第三章 采购需求
为了切实做好葛店经济开发区城市管理和查违、控违、拆违以及控栽、禁烧管控等各项工作，促进葛店经济开发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葛店经济开发区综合执法局同意将此项工作外包，通过政府采购方式招聘一家保安公司协助综合执法局全面负责城市管理、控违拆违、控栽、禁烧等相关工作，采购预算360万元/年
一、乙方服务范围
葛店经济开发区全部区域。
二、乙方承包费用及支付方式
1、在经过采购人严格考核无扣款的前提下，次月月初支付上月劳务费。如有扣款项，扣款额从当月服务费中全额扣除
2、付款方式：甲方凭乙方出具的税务发票和附有甲方当月考核人员签字的考核结果经审批后向乙方支付当月服务费。
三、合同履行期：两年（合同期满后，在同等条件下，经采购人考核，双方协商，可续签一年合同）。
四、乙方承担工作：
1、及时查违、控违、拆违：（包括各种棚亭、围院墙体等建筑)。
2、及时查栽、控栽、扯栽：（各种树木（苗）栽种)。
3、及时发现、制止开挖养殖池、及未经批准而偷取土出卖和堆放弃土。
4、及时发现、处置违规或无证渣土运输、渣土抛洒。
5、及时发现、制止并拆除违规设置的广告牌、布、单立柱等。
6、制止出店占道经营、乱牵乱挂、乱停乱靠、牛皮癣清理等城市管理工作。
7、辖区范围内全面禁烧巡查、处置工作。
8、辖区企业内未批工建项目的查、控、拆工作。
9、协助甲方组织拆除历史存量违法建设和重点项目内的存量违法建设，甲方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10、协助甲方参与配合综合执法局组织大型活动，参与配合综合执法局拆迁或其他拆除大行动，全年确保给甲方无偿提供一次200人至300人的集中拆除或其他大型执法活动。
11、认真完成甲方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五、对乙方工作及人员要求：
1、乙方确保每天有不少于40名保安人员在葛店经济开发区区域不间断值守、巡查；确保在控违、控栽巡查上，每2天必须确保全区域巡查一次。
2、乙方人员必须全天候着制服驻扎在服务区域，对所承担的工作需尽职尽责。
3、乙方配备人员必须具备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及合法手续，年龄在19周岁至50周岁之间的中国男性公民，高中或以上学历，品行良好，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能依法服务综合执法局工作。
4、接受甲方根据本合同约定的工作对乙方进行指导、监督、检查。
六、考核办法：
1、全区域巡查做到每2天一次，巡查范围覆盖全辖区，不留死角，做好巡查记录，巡查区域不全，发现一次扣100元，巡查次数每发现少一次扣当月服务费1000元。
2、甲方对乙方安排在甲方辖区人员进行不定期抽查并清点人数，抽查时如发现人员不足，缺岗一人扣当月服务费100元。
3、在乙方服务期限内，每新增一例违建，乙方未发现，甲方按每例扣除乙方当月服务费10000元整，并由乙方在两日内拆除完毕，未按期拆除的，甲方按1000元/m²据实累计扣除应支付给乙方的服务费并责成乙方在七个工作目内拆除违建：在限期内完成违建拆除任务的，按50%返还当次扣款，因新增违建并造成甲方受到市、区通报及督办函的（含未拆除和未及时拆除的，含建筑面积5m以上，含墙面3m以上，未拆除至正负零的)，甲方将按每3500元/m²整据实累计扣除乙方当月综合服务费。新增加的违建已成事实，乙方又无力拆除的（含房屋加层面积及建房超面积）甲方按3500元/m²扣除乙方服务费外，甲方组织实施拆除，其拆除费用由乙方全额承担。
4、对抢栽苗木未发现的每亩扣减乙方当月服务费5000元服务费，2日内组织拔除：未能拔除的按每亩1万元扣除乙方当月服务费。
5、辖区全域内如发现火点或黑斑，每平方米扣除当月服务费50元。
6、取土、弃土未发现的每处扣2000元服务费，未有效制止的每处扣1万元服务费。
7、出现占道经营、乱牵乱挂、乱停乱靠、牛皮癣未清理等情况而制止、清理不及时，发现一例扣20元。
8、对葛店经济开发区全区域内，出现的违建、违栽、开挖鱼池、违法取土和堆放弃土等现象，乙方巡查中没有发现或发现不及时，而是通过群众举报等其他途径发现的，每出现一例扣乙方当月服务费3000元。
9、如遇甲方有大型拆除或其他执法行动时，乙方拒不提供合同约定全年一次200一300人的大行动人员支持的，则扣除本年12月乙方服务费用4万元。
10、乙方人员在巡查过程中，若出现敲诈勒索、收受财物等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甲方将根据情节严重程度扣除乙方当月服务费1至5万元。
七、责任承担：
1、在承包期限内，考核扣款均从甲方每月固定支付给乙方的服务费中一次予以扣除。服务费用不足扣除的，在下月继续扣除，以此类推，直至扣清为止。
2、在承包期限内，乙方所有车辆和人员安全以及涉及日常工作过程中的所有人身、财产安全由乙方负责并承担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任何时刻、任何情况下发生任何安全事故全部由乙方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甲方概不负责。
3、乙方在承包期内，应严格遵守党纪国法，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处理、承担甲方人员的任何费用，也不允许与甲方人员有任何经济上的往来，否则，甲方一律移交纪委查处，并可终止合同。
4、因乙方未能依本合同约定造成第三方经济损失的，乙方
应依法依规承担赔偿责任。因第三方直接向甲方举强权制被法院等司法机关裁决或经甲乙双方共同认可的赔偿第三方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八、其它约定：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对乙方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和监督，有权要求乙方调换工作人员，并按月进行考核。
2、甲方应当按照本合同的约定经严格考核后支付服务费用。
3、甲方有权根据具体工作情况，调整乙方队员的工作时间及工作内容，乙方应当服从甲方的调整、调动。
4、乙方在实施服务过程中引起的所有矛盾及纠纷，由乙方自行善后，否则甲方将扣除乙方当月综合服务费用，用于善后费用。
5、甲方为乙方提供基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免费提供寝室5间、免费提供会议室作为乙方学习、开会的场所。
6、甲方有权确定乙方队长、副队长，并予以考核。
(二)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本合同规定的服务费用。
2、乙方应当提供符合本合同约定条件、数量的队员。
3、乙方应组织对辖区内每天进行不间断巡查，填好巡查日志。通过巡查等各种渠道，及时发现违建、抢栽抢种、取土弃土等违法违规行为。发现堆有砂、砖石等建筑材料以及拉运砖、沙等建筑材料的，乙方应登记并严密跟踪监控。
4、乙方对辖区内新增加的任何形式的违建，必须在两日内独立拆除至原始状态。对超面积、超层建设当场拆除，对新建的屋基必须维持在填平状态：对抢栽的苗木当日拔除：对非法取土、弃土及时制止并责令恢复。
5、乙方负责做好辖区内的市容管理工作，遏制并处理出店、占道经营、乱摆乱放、乱牵乱挂、乱停乱靠、牛皮癣等现象。
[bookmark: _GoBack]6、乙方对甲方辖区的安全隐患，有义务向甲方提出整改意见，以便于甲方予以整改。
7、依照法律规定，乙方不享有行政执法权利，乙方只能以甲方名义从事所协助事项，乙方不得以自己的名义自行执法，且具体行为不得超越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的规定，若有违反，责任全部自负。
8、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发生人身、财产事故及其引起的后果，由乙方自行妥善解决。
9、乙方不得将本合同约定的协助事项再委托或移交他人实行。
10、乙方应对其员工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政治学习、法制教育和业务学习，每月例会不得少于一次，例会记录每半年交甲方检查。乙方应严格要求员工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
11、乙方实施拆违等重大行动时，应向甲方及公安机关报告，并做好预案及现场摄像固定证据等项工作。
九、合同效力及违约责任：
1、在合同有效期内，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方可变更、解除或终止本合同：如单方无故终止合同的，须向对方支付叁个月综合服务费作为违约赔偿金（如遇市、区城管执法队伍机构改革，本合同自行终止，不作任何补偿)。但因乙方管理混乱、工作不力、效率不高、效果不明显，甲方可单方无条件解除此合同。本合同如有法律障碍或政策调整，应适时终止或自行失效。
2、甲方有权追究乙方及工作人员工作中失职或行为不当的赔偿责任，并扣除当月相应综合服务费用。
3、乙方在具体实施服务过程中，必须文明、精准，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纠纷导致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乙方全额承担并自行善后，否则甲方将从乙方全年综合服务费中扣除善后所需全部费用。
4、甲方每月不定期组织专人负责对乙方履行合同情况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付给乙方服务费。
5、在合同期内，甲方辖区全年新增违建及时发现率和拆除率都达100%，甲方按全年综合服务费的5%给予奖金，追加奖金按季度考核年终一次性结算。及时发现率和拆除率未同时达到100%的，无此项奖金。

